团体标准送审资料

团体标准《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8部分：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简称AITISA联盟)由中关村视听产业技术创新联盟、北京大学等近200家行业内的顶级企业、高校、科研所和服务机构等组成，旨在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发展规划，建立AI标准工作组，实现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人工智能标准体系的搭建和制定。2019年3月，数字视网膜系统专题组成立，致力于数字视网膜端边云协同等相关技术标准的制订。2022年6月，AITISA联盟下达了《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8部分：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的制定计划和立项通知（标准计划号：2022061506），提出了研制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标准。
《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8部分：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规定了数字视网膜系统度量和评价的评价框架、评价指标、评价方式等内容。本标准适用于数字视网膜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功能和性能的评价工作，指导设备选型和系统优化，支持智能交通、智慧安防、智慧园区等场景下，数字视网膜系统方案设计的评估、验收和第三方认证。
自2021年开始，数字视网膜系统专题组启动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的标准制定准备工作。2021年8月，讨论通过了需求提案，并于9月输出了技术提案征集书，进入提案讨论阶段。2023年3月，基于数字视网膜系统在视频服务能力、计算能力、控制能力等的通用评价，专题组审议并通过了《数字视网膜系统评价指标体系》技术提案，输出了标准草案WD0.1版本（编号：AI N1617）。
2023年12月，为进一步规范数字视网膜系统总体评价框架的详细内容，专题组依据数字视网膜系统形态，将系统总体评价分为子系统评价（端、边和云子系统评价）和系统级评价（端边、端云和端边云系统评价），并提出了《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目录框架》。同时，就系统级评价下的端边系统评价，专题组审议并通过了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联合鹏城实验室、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等单位提交的《数字视网膜端边系统度量及评价体系》技术提案，形成标准草案WD0.2（编号：AI N1694）。
2024年3月，专题组通过了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目录框架。同时，经过多次专题组全体会议和成员单位的加会讨论，针对数字视网膜子系统评价，专题组通过了《数字视网膜边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字视网膜云子系统评价指标体系》，输出了标准草案WD0.3版本（编号：AI N1720）。
2024年6月，专题组审议通过了《数字视网膜端子系统度量和评价体系》技术提案，该提案将端子系统评价划分为端视频处理能力、端计算能力以及端存储和控制能力三个一级指标，形成标准草案WD0.4版本（编号：AI N1766）。
2024年6月至11月，分别就端云系统、端边云系统评价进行协同评价指标的讨论，经过对提案中评价指标和其计算方式的详细推敲，于2024年7月和11月，分别审议通过了《数字视网膜端云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和《数字视网膜端边云系统评价指标体系》，形成标准草案WD0.5（编号：AI N1781）和WD0.6（编号：AI N1826）版本。期间（2024年7月）就数字视网膜系统评价指标的可测性分析，补充、完善了数字视网膜系统的可测评价指标，采纳了评价指标测量技术提案。
2024年7月至2025年3月，经过5次以上专题组全体会议和成员单位的加会，就数字视网膜子系统评价方法和数字视网膜系统综合评价方法进行了仔细讨论，专题组一致通过后，将评价方法相关内容补充到标准草案中，从而形成了完整的标准草案WD0.7（编号：AI N1877）。
2025年4月至6月，在完整草案的基础上，就评价方法和评价指标继续补充、完善，输出标准草案CD1.0（编号：AI N1905）。

2025年7月至10月，专题组对系统评价标准草案的格式、内容进行全文审查和完善，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科学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鹏城实验室、哈尔滨工业大学（深圳）、中国科学院工业人工智能研究所、龙眼国科（北京）智能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西北工业大学、清华大学、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依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天翼数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深圳云天励飞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天翼视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图灵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百度网讯科技有限公司、东南大学、杭州电子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纪雯、杨哲铭、王耀威、左路路、胡叠丽、赵健、郑清芳、白鑫贝、兰艳、陈鹏、李明轩、高猛、胡芸清、袁锦宇、陈宇、王迎、殷海兵、沈博、王智、刘宣缇、刘海军、孔维生、赵春昊、贾立鼎、郭斌、栾晓旭、朱正元、杨晓玲、谢盛堂、饶雪、查丽、李想、刘恒源、张新峰、杨鹏、朱文武、高文。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及解决的主要问题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遵循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同时遵循T/AI 116.1-2021《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1部分：系统结构和通信协议》中的总体原则。
本标准从功能和性能上，规范了数字视网膜系统的评价指标、指标计算方式以及评价方法，适用于数字视网膜系统设计中，指导系统软硬件设备的选型、系统优化和设计方案评估。
2. 标准主要内容
团体标准T/AI 116.1-2021《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1部分：系统结构和通信协议》规定了数字视网膜系统的参考架构和系统形态。基于T/AI 116.1-2021中规定的系统形态，本标准进一步规定了端边系统、端云系统和端边云系统等系统形态下的具体评价体系。团体标准T/AI 116.3-2024《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3部分：端子系统》、T/AI 116.4-2025《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4部分：边子系统》和T/AI 116.5-202x《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5部分：云子系统》分别规定了端、边和云子系统的系统组成、功能和技术特征。基于T/AI 116.3-2024、T/AI 116.4-2025和T/AI 116.5-202x中规定的系统功能，本标准进一步规定了基于端、边和云子系统功能和性能的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团体标准T/AI 116.6-202x《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6部分：端边云协同》和T/AI 116.9-202x《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9部分：存储系统》分别规定了视频数据按需调取、汇聚和交互等的协同技术和对存储系统的要求。基于T/AI 116.6-202x和116.9-202x中的协同和存储要求，本标准规定了系统级指标和存储评价指标和计算方法。团体标准T/AI 116.7-202x《信息技术 数字视网膜系统 第7部分：测试规范》规定了系统测试内容和测试方法。基于T/AI 116.7-202x中规定的测试内容规范，本标准的评价指标可测性有凭可依。
本标准规定了数字视网膜系统端、边、云子系统级和端边、端云、端边云系统的评价指标体系、度量方法和评估框架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数字视网膜系统建设和使用过程中，设备和技术的选型、系统的优化、第三方认证评估等。

3. 解决的主要问题
与现有视觉系统不同，数字视网膜系统采用“特征实时汇聚、视频按需调取、模型在线更新”的新范式变革了视觉系统的架构，涵盖端、边、云子系统，支持多数据流的生成、传输和协同，从而提高了视觉系统的处理性能、处理效率以及系统的灵活性。当前的标准评价体系不存在针对数字视网膜子系统级和系统级的评价体系，无法满足数字视网膜系统全面、客观的评价需求。
数字视网膜系统总体度量及评价体系分为子系统级评价和系统级评价，实现不同规模下的系统评价。同时，依据端、边和云子系统的逻辑功能以及系统协同下的网络传输、计算处理等性能实现系统的整体评价，为系统设计方案的技术选型、系统优化以及第三方认证提供重要依据。

三、主要验证情况分析

基于鹏城实验室自研的数字视网膜摄像机原型机、边缘智能盒和专用软件平台，搭建了端边云系统。基于特征提取功能、支持算法框架等基础功能指标和时延、网络通信等可拓展指标、对本标准所规定的端边云系统进行了实际试验、测试和评价，依托T/AI 116.7-202x的测量指标结果，本标准对不同设备的数字视网膜系统评分给出评价结果和评价得分。基于中国电信天翼视联科技有限公司的数字视网膜系统级评价下端边云系统的度量和评价，对本标准所规定的内容进行了设备硬件和功能的评价，并进行了结果测量和评价验证，得到了中国电信天翼视联科技有限公司的认同。

四、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新一代人工智能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没有制定专门的知识产权政策，标准制订时参照并执行AVS工作组专利政策。AVS工作组制定了完善的工作组规约和知识产权政策，包括：《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章程》、《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章程细则》、《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会员协议》、《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标准工作组知识产权政策》。
经分析，本部分不涉及专利，亦不存在知识产权侵权风险。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部分未采用对应国际标准，而是采用自主制定的技术路线。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我国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发布为推荐性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起草单位依据此标准指导数字视网膜系统相关设备的选型、系统的分析以及方案的设计，将数字视网膜系统评价技术融入到示范系统或者测验系统的建设和运行优化中，为保障系统设计方案的优越性提供重要支撑，从而促进数字视网膜系统的高性能和高质量开发。
十、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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